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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晓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昌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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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6,337,544,468.01 24,326,631,925.36 24,326,631,925.36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57,540,483.70 6,093,117,164.29 6,093,117,164.29 -2.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9,562,264.76 151,080,977.59 151,080,977.59 18.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848,941,180.32 2,294,070,301.36 2,294,070,301.36 2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0,579,564.97 217,989,793.46 217,989,793.46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8,520,816.83 224,860,125.49 224,860,125.49 -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8 3.87 3.87 -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03 0.0991 0.0991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03 0.0991 0.09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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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7,6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1,309,291,709 59.52 0 
无 

 国有

法人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

基金 

  19,999,939 0.91 0 
未知 

  其他 

楼文胜 0 12,135,888 0.55 0 未知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96,339 0.53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

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409,052 0.52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

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0,059,835 0.46 0 

未知 

  其他 

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

总公司 

0 8,100,000 0.3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7,999,987 0.36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

组合 

  7,982,985 0.36 0 
未知 

  其他 

李涛   5,906,772 0.27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9,291,709 人民币普通股 1,309,291,709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39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939 

楼文胜 12,135,888 人民币普通股 12,135,8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研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96,339 
人民币普通股 

11,596,339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409,052 
人民币普通股 

11,409,052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10,059,835 
人民币普通股 

10,05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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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7,999,987 
人民币普通股 

7,999,98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7,982,985 人民币普通股 7,982,985 

李涛 5,906,772 人民币普通股 5,906,7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年 9月 30日 
2013 年 12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18,225,898.39 6,170,653.22 112,055,245.17 1815.94%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交易

性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1,690,208.00 2,763,160.00 8,927,048.00 323.07%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应收

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帐款 1,901,152,817.06 1,367,470,331.70 533,682,485.36 39.03%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应收

土地一级开发款及水费增

加所致 

应收利息 6,493,240.00 2,188,800.00 4,304,440.00 196.66% 
本公司应收权益法核算公

司委贷利息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16,000,000.00 - 16,000,000.00   
本公司本期应收股利增加

所致 

持有至到期

投资 
141,000,000.00 489,500,000.00 -348,500,000.00 -71.20%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收回

委托贷款所致 

长期应收款 1,149,258,809.42 771,474,110.30 377,784,699.12 48.97% 

本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港

之子公司首创环境长期应

收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 64,000,000.00 -64,000,000.00 -100.00% 

本公司期初增资款本期全

部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短期借款 4,577,218,300.00 2,480,332,080.00 2,096,886,220.00 84.54% 
本公司本期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预收账款 1,175,977,707.12 885,820,809.55 290,156,897.57 32.76%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预收

工程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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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

酬 
65,585,788.49 123,627,887.92 -58,042,099.43 -46.95%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影响

所致 

应交税费 79,552,394.52 192,423,724.01 -112,871,329.49 -58.66%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支付

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54,079,742.28 119,446,614.65 -65,366,872.37 -54.72% 
本公司本期支付到期的中

期票据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22,994,240.84 45,831,077.33 -22,836,836.49 -49.83%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影响

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597,752,838.69 1,871,828,678.63 -1,274,075,839.94 -68.07% 

本公司本期兑付了 1 年内

到期的应付债券 12 亿元

所致 

应付债券 2,915,250,000.00 1,909,603,430.50 1,005,646,569.50 52.66% 

本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港

本期发行 10 亿元人民币

公募债券所致 

其他非流动

负债 
185,291,801.03 112,984,346.48 72,307,454.55 64.00% 

本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港

之子公司首创环境其他非

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成本 1,744,384,074.76 1,259,744,582.12 484,639,492.64 38.47%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434,233,483.17 319,635,208.10 114,598,275.07 35.85% 
本公司及子公司共同

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7,993.84 -456,564.83 994,558.67 217.84%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618,613.69 1,250,598.24 22,368,015.45 1788.59%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66,494,203.16 -5,095,359.75 71,589,562.91 1405.00% 

本公司确认权益法核

算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86,684,994.48 33,291,505.92 53,393,488.56 160.38%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报废固定资产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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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方案（第二次修订案）等相

关议案，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33,247.57万股，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205,470万

元，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不低于6.18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同时将湖南省常德市皇木关污水处理工程实施主体由“常德首创综合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常德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将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北京首

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所规定的授权有效期调整为“本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4]147号）；2014年8月25日，公司

召开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本次非公开

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兴业银行魏公村支

行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兴业银行魏公村支行办理融资业务，融资额度为人民币6亿

元，期限一年，利率在借款时与银行协商确定；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山东省临沂市郯城

县污水处理厂及郯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TOT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

污水处理厂及郯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TOT项目，公司将设立全资子公司郯城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及运营，项目经营权转让价款共计9,300万元人民币，一期规模共计4万吨/日，

特许经营期30年（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计）,截至公告日转让价款已支付；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整体投资山东省临

沂市河东区第二污水处理厂等四个污水处理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整体投资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

第二污水处理厂等四个污水处理项目并向临沂首创博瑞水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4,900 万元人

民币，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项目总体规模共计 5.6 万吨/日，特许经营期 30 年（自

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计），临沂首创博瑞水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4年 9 月 22日完成工商变更； 

 

5、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凡和（葫芦岛）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购项目及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凡和（葫芦

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并购工作，并与转让方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待完成目标

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且各方完成相关审批程序后，再次上报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审议； 

 

6、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14年9月5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苏州嘉净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收购苏州嘉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总投资12,750万元人民

币，持有其51%股权，本次交易及最终收购价格将以经审计评估后的结果为依据，若评估结果致使

收购价款高于上述金额，将再行上报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目尚需经相关权力机构审核批准，目

前该项目正在审批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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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江西省鹰潭市城

南污水处理厂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江西省鹰潭市城

南污水处理厂项目，并出资3,8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鹰潭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本项

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项目一期规模为6万吨/日，特许经营期为30年（含建设期），鹰潭首创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9月23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8、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7月9日与湖南省吉首市凤凰县人

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建设合作协议》及其相关合同，拟投资湖南省吉首市凤凰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包括凤凰县官庄污水处理厂项目，规模5万吨/日；凤凰县廖家桥污水处理厂

项目，规模0.3万吨/日；凤凰县管线的铺设与维修以及凤凰县自来水等项目；湖南首创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凤凰首创垃圾综合治理有限公司”最终工商注册名称为“凤凰首创环

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推动上述项目谈判与投资工作； 

 

9、公司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淮南首创水务有限

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单方增资27,388万

元人民币,用于安徽省淮南市淮南首创水务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和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自来水厂项目，增资后公司持有其96.9%股权；该项目

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的非募集资金投

入予以置换； 

 

10、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收回北小河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等三个工程建设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

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9月签署的《北小河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投资协议》、《清河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投资协议》、《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工程投资协

议》三个投资协议；并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北小河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投资

协议、清河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投资协议、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工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按该补

充协议的约定向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回前期根据原投资协议已预付的工程建设资金

及其他更新改造款共计515,039,443.67元，截至公告日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已收到上述款

项； 

  

1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收回对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排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

11月签署的《委托贷款额度合同》，合同涉及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20,550万元；同意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与北京北排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013年11月签署的《委托贷款协议》及《委托贷款合同》，合同涉

及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北排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共计20,000万元；

同意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排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委托贷款清偿协议》，由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排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分别

偿还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向其提供的委托贷款本金共计40,550万元及按照原委托贷款协

议的相关约定计算的利息，截至公告日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已收到上述款项； 

 

12、公司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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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并将该制度更名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

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3、公司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北京京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股权转让价款拟为

227,108.10万元，公司已收到北京市国资委出具的京国资产权【2014】146号批复，对本次转让的

评估报告进行了核准，本次评估报告核准有效期至2015年1月30日； 

 

1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于丽女士不再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丽女士离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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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改承诺： 

①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5年内，每年依据相关规定履行程序提出现金分红议案，现金分

红比例不低于当期可分配利润的 70%，并承诺在股东大会上对所提分红议案投赞成票； 

②首创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未来将不从事与首创股份产生同业竞争的水务业务； 

③支持首创股份通过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来建立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

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2014 年 6月 25日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新出具

该承诺：支持首创股份通过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来建立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

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 3年内有效。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其中承诺①

已履行完毕。 

 

2、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与再融资相关的解决同业竞争承诺： 

①首创集团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或联营）参

与或进行任何与首创股份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本公

司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遵守上述承诺。 

②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的酒店业务、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及收费公路业务，与

首创股份从事的前述同类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③如出现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首创股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时，应

首创股份要求，本公司即将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与首创股份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业

务的企业中的全部出资、股权/股份予以出让，以消除实质性同业竞争情形。 

④如出现因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首创股份的利益受到损害

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⑤本公司不会利用在首创股份的控制地位及控制关系，进行任何损害、侵占首创股份及首创

股份其他股东正当利益的行为。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3、公司解决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现有业务中，土地二级开发业务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承诺将待相关政策允许时，结合市场情况，在三至五年内逐步解决现存的同业竞争问题。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4年新修订的五项企业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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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新增加的三项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仅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

会产生影响。 

公司在其他七项新会计准则所涉及的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

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新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了核算与披露，由于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而进

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因此无需进

行追溯调整。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年1

月1日归

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

益（+/-） 

2013年12月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权

益（+/-） 

北京清环同盟环境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8.33%股权 

0 -1,000,000.00 1,000,000.00 0 

北京速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其 15%股权 

0 -15,000,000.00 15,000,000.00 0 

中国昊汉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3.83%

股权 

0 -23,586,900.00 23,586,900.00 0 

君图国际控股公司 

 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15%

股权 

0 -5,896,725.00 5,896,725.00 0 

绿源（北京）环保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之子公司首创（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15%

股权 

0 -730,187.53 730,187.53 0 

徐州淮海商业银行

有限公司 

 公司之子公司徐州首创

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0.08%股权 

0 -300,000.00 300,000.00 0 

合计 - 0 -46,513,812.53 46,513,812.53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仅对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

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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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晓光 

日期 2014年 10月 30日 

 

 

 

 

 

 

 

 


